
國立花蓮高级商業職業學校教育儲蓄專戶補助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學

生姓名 
 性別 □男□女 班級  學號  座號  

聯絡  

電話 
 地址 

□賃居 

□自宅 

□寄居 

 

 

 

適合家訪時間：□白天  時至  時  □晚間  時至  時 □另行約定 

家

庭

狀

況 

稱謂 成員姓名 
年

齡 
工作或就讀學校年級 月收入 健康狀況 

家

庭

屬

性 

□雙親家庭 

□單親家庭 

□失親家庭 

□隔代教養 

□(中)低收入戶

(請檢附證明) 

 

      

      

      

      

      

      

      

      

檢附證件 

( * 必繳) 

□*訪視紀錄表□*戶口名簿□低收入戶證明□中低收入戶證明□身障手冊□診斷證明 

□其他 

需

予

救

助

事

實

概

述 

 

 

 

 

 

 

 

 

(請申請人或導師協助填寫，至少 40 字) 

導師初審說明 導師意見及簽章 

申請項目 

□學雜費，金額____________(請填寫金額) 

□餐費 

□教育生活費：( )一般案件，金額____________ 

( )特殊案件，金額____________(請檢附相關單據) 年    月    日 

審核結果(本欄位由管理小組核填) 

□通過   □學雜費             元 □餐費             元 □教育生活費             元 

□列入個案公開募款，個案編號：【          】 

□不通過 

承辦人簽章 訓育組長簽章 學務主任兼執行秘書簽章 校長簽章 

    



附 表 

補助基準：  

補助項目 申請條件 繳付證件 補助金額 備註 

學雜費 

未申請原住民、身心障礙、

軍公教遺族、特殊境遇婦

女、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

等公費，助學金者。 

申請書、低收入戶

證明、直接照顧者

之醫療證明…等 

依實際註冊費用，全額或部

份補助 
 

餐費 

因家境貧困或家庭突遭變故

致無法支付在校學習之餐費

且未獲其它同質補助者。 

申請書、低收入戶

證明、直接照顧者

之醫療證明…等 

依當時市場一般學生便當

價格，以能溫飽為原則 

(用以支付該學期餐費) 
 

教育生

活費 

因家境貧困或家庭突遭變故

致無法支付生活及學習所需

費用且未獲其它同質補助

者。 

申請書、低收入戶

證明、直接照顧者

之醫療證明…等 

一般案件：台幣 3000 元至

5000 元 
 

特殊案件：視實際狀況酌予

補助教育生活費。  

備註 低收入戶證明應為鄉鎮市公所核發。 

申請說明：為期勉學生心懷感恩，將善款用在教育生活必要之處，舉凡學生有染燙髮、

穿用名牌衣物、使用貴重 3C或經常更換 3C 物品等奢侈行為，請導師瞭解其原因，

若其來源不符儉約行為則取消補助。 

申請教育生活費者，請填寫教育生活費預估支出表(右下表)詳列該學期學用支出預估

表，一般補助上限為 5000 元，上次會議討論審查通則如下： 

1.通車費：一律以 18週為基準計算之。(請確認學生是否購買花蓮 TPASS 通勤月票。) 

2.班費：每學期上限補助 500 元。 

3.已有其他補助之項目，避免重複提列（如：英文雜誌每班 2名清寒減免、校外教學

或公民訓練每班 1名免費...）。若有重複之情形，審查小組將扣除補助，特殊身份

參加國家級檢定具免報名費資格者請先查明。 

4.申請檢定費補助，應鼓勵學生積極準備，若有無故缺考或不積極應檢的心態，則不

宜再申請檢定補助。 

5.申請項目應為直接用在就學方面的支出。 

 

請如實申請，勿虛列項目，補助金額由委員會開會後決定，參考及支出表如下： 
教育生活費預估支出表(範例)  教育生活費預估支出表(請填寫) 

項目 單價 數量 金額 備註  項目 單價 數量 金額 備註 

補充教材(會計自修) 150 1 本 150        

技檢報名費(會計) 580 1 項 580        

中英打檢定報名費 200 2 項 400        

銅門-花商(請寫地點) 

通車費 24 元*5 天*18 週 
24 90 天 2160 

詳列計

算方式 
 

     

班費  1 學期 200        

合計   3490        

 


